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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的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全

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上午

１０

：

３０

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 公司监事

会成员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黄一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关联人进行

２０２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钱顺江、张良森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董事会在对《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

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２

、对于因公司业务模式导致的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无法避免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均按照“公允、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相关关联交易合同

／

协议的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未损害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对

２０２０

年度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所作出的安排。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的公告》（临

２０１９－１１７

）。

（二）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天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钢铁

有限公司、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香港金腾国际有限公司、香港金腾发展有限公司、新

加坡金腾国际有限公司、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有限公司、江苏

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敬邺达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南京天之房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江苏南钢鑫洋供应链有限公司及南京金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折合人民币

总额度不超过

６５．１５

亿元的金融机构授信担保（包括

２０１９

年已发生且延续至

２０２０

年的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全资、控股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

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

、公司制订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担保对象的审查、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管理、信

息披露、责任人责任等，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

３

、公司对外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所作的安排。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２０１９－１１８

）。

（三）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南京南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和南京鑫武海运有限公司提供人民

币总额度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授信担保（包括

２０１９

年已发生且延续至

２０２０

年的担保）。

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

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

、公司制订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担保对象的审查、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管理、信

息披露、责任人责任等，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

３

、董事会在对《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

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公司对外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所作的安排。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２０１９－１１９

）。

（四）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２０２０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２０２０

年度向相关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４．２２

亿元的授信额度（外币折算为人民币计算）。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敞口银票、保理、信用证、

保函等。 具体种类与额度以各银行的最终授信为准。

所有授信将根据需要，以公司的信用作保证担保，或商请其他单位为本公司提供担保，或以公司资

产等作抵押、质押担保。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继续开展钢铁产业链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继续开展钢铁产业链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继续开展钢铁产业链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临

２０１９－１２０

）。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委托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表决。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２

：

３０

在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幸福路

８

号南钢办公

楼

２０３

会议室召开。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２０１９－１２１

）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

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临

２０１９－１２２

）。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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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一

１１７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方拥有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和渠道优势， 公司日常经营中不可避免与其发生业务往

来。 因业务模式导致的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 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

定，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实质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本公告中涉及公司简称的释义如下：

南钢联合 指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海南矿业 指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钢嘉华 指 南京南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复星财务公司 指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五洲新春 指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钙业 指 安徽东方钙业有限公司

上海钢银 指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通恒 指 江苏南钢通恒特材科技有限公司

金珂水务 指 江苏金珂水务有限公司

福斯罗 指 福斯罗扣件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钢宝股份 指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日邦冶金 指 南钢日邦冶金商贸（南京）有限公司

复星旅文 指 复星旅游文化集团

安阳合力 指 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钱顺江、张良森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公司关联股东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联合有限

公司将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及王翠敏会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董事会在对《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

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２

、对于因公司业务模式导致的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无法避免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均按照“公允、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相关关联交易合同

／

协议的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未损害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对

２０２０

年度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所作出的安排，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相关关联交易合同

／

协议的内容符合

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２

、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５％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燃料及动力，销售产品及商品，租赁土地，办

理存贷款，收取担保费等。

根据近年来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对公司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

的预计情况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９

年预计发生额

２０２０

年预计金额 关联交易内容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海南矿业

１５

，

９８２ １６

，

０００

铁精粉

东方钙业

５

，

５３０ ５

，

６３０

氧化钙等

五洲新春

１

，

３２９ １

，

５００

废钢

南钢联合

１７１ ２００

废钢

南钢嘉华

６０ １００

钢渣粉

小计

２３

，

０７１ ２３

，

４３０ ／

向关联人购买

燃料及动力

南钢联合

５７

，

８４１ ６３

，

０００

氧气、氮气、氩

气

金珂水务

１３

，

１６６ １４

，

０００

再生水

小计

７１

，

００７ ７７

，

０００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南钢联合

５５

，

２２６ ５９

，

９６０

水、电、蒸汽

南钢联合

３

，

６８２ ３

，

８００

备件材料

南钢嘉华

１０

，

６５１ １１

，

５２２

水、电、煤气

南钢嘉华

３４

，

７３１ ５２

，

４５０

水渣、转炉渣等

上海钢银

４

，

５６０ １０

，

０００

钢材

五洲新春

４３３ ７００

钢材

江苏通恒

９

，

４６０ １０

，

０００

钢材

江苏通恒

６３６ ８１０

水、电

金珂水务

４

，

２５３ ４

，

５５０

水、电、蒸汽

福斯罗

１

，

７３５ １

，

９００

钢材

海南矿业

６７ ３００

钢材、备件、材

料、软件服务

日邦冶金

３４ ４０

钢材

复星旅文

４

，

１６４ ２０

，

０００

钢材

安阳合力

１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钢材

小计

１２９

，

７３２ １８６

，

０３２ ／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货

物

江苏通恒

６４３ １

，

０００

钢材深加工

江苏通恒

１

，

１０３ １

，

５００

银亮钢材

租入资产 南钢联合

２

，

２７８ ２

，

２７８

土地租赁

租出资产

江苏通恒

１４７ １４７

房屋租赁

金珂水务

１２ １２

土地租赁

向关联人提供

担保

南钢嘉华

２０ ２０

银行贷款担保

费

合计

／ ２２８

，

０１４ ２９１

，

４１９ ／

在关联人的财

务公司存款

复星财务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南

钢股份存款余额为

０

元、

钢宝股份存款余额为

２０

，

１３２

，

８５７．７４

元。

存款余额每日最高不得超

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总资产金额的

５％

，且不超过复星财务公

司对公司的授信额度。

存款

在关联人的财

务公司贷款

复星财务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南

钢股份贷款余额为

０

元，

钢宝股份贷款余额为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最高不超过

５０

亿元人民币

的综合授信额度。

贷款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１

、南钢联合

注册资本：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法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氧［压缩的］、

氮［压缩的］、氩［压缩的］、氧及医用氧［液化的］、氮［液化的］、氩［液化的］的生产及自产产品销售；钢铁

冶炼、钢材轧制、自产钢材销售；耐火材料、建筑材料生产；自产产品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装卸、搬

运；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矿业信息咨询；提供劳务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钢联合为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持有本

公司

１２１

，

１６７

，

４９１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４％

。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四）项的规定，南

钢联合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２

、海南矿业

注册资本：

１９５

，

４７２．０３１４

万元；住所：海南省昌江县石碌镇（海钢办公大楼）；法定代表人：刘明东；

经营范围：黑色、有色及非金属矿石采选，钢铁产品，橡胶制品，旅馆业，机械设备、配件制造、加工、维

修，有色金属冶炼，汽车运输、汽车维修、机动车检测，房产出租，技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

险品除外）、水质净化制品、氧气、医用氧气的销售，电力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劳保用品，五金交电，电

力，压力管道，通讯设施工程安装及维修，电气试验，自有房屋及机动设备租赁，劳务派遣，电信服务。

海南矿业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控制的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的规定，海

南矿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３

、南钢嘉华

注册资本：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新化社区；法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生

产高炉矿渣微粉、钢渣、粉煤灰等综合利用产品及上述综合利用产品的相关产品，销售自产产品，提供

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南钢嘉华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凯节能环保”）

参股的公司，金凯节能环保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本公司董事长黄一新先生任南钢嘉华的董事长，本公司

副董事长祝瑞荣先生任南钢嘉华的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的规定，南钢嘉华为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４

、复星财务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

１１５８

号

１６０２Ａ

、

Ｂ

、

Ｃ

室、

１６０３Ａ

室；法定代表人：

张厚林；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

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

成员单位的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

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有价证券

投资（固定收益类），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复星财务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控制的公司。 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的规

定，复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５

、五洲新春

注册资本：

２９

，

２３２．４６８３

万元；住所：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

１９９

号；法定代表人：张峰；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轴承及配件、汽车零配件、五金、车床零部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五洲新春系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３％

的股权，本公司副总裁林国强先生任五洲新春董

事。 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的规定，五洲新春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６

、东方钙业

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住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 法定代表人：李龙。 经营范围：非金属矿

开采、深加工；改性、纳米、超细碳酸钙加工销售；非金属矿产品、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建材、机电产

品（不含小轿车）以及开发矿山用其他产品的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

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方钙业系南钢联合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副总裁余长林先生任东方钙业董事。 根据《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第（三）项的规定，东方钙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７

、上海钢银

注册资本：

１０３

，

８４０．８７０２

万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园丰路

６８

号

５

楼；法定代表人：朱军红；经营

范围：计算机技术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销售：钢材、金属材料、金

属制品、铁矿产品、生铁、钢坯、焦炭、卷板、铁精粉、有色金属（不含贵重金属）、建材、木材、化工原料及

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耐火材料、汽摩配件、机电

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港口装卸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电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钢银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控制的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

《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的规定，上海钢银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８

、江苏通恒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南浦路

８０３

号；法定代表人：林国强；经营范围：

特殊材料科技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金属材料、机械零部件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通恒系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本公司副总裁林国强先生任江苏通恒

的董事长。 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的规定，江苏通恒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９

、金珂水务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幸福路

８

号；法定代表人：涂晓光；经营范围：

城镇及工业供排水、中水回用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运营；流域治理、河道整治；水务科技开发；水

务工程总承包、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环境科技的研究开发、咨询、服务；环评咨询、设计；土壤修复；大气污染治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副总裁邵仁志先生任金珂水务的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的规定，金珂水

务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１０

、福斯罗

注册资本：

１

，

０２９．１

万欧元； 住所： 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元丰路

１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

Ｖｏｌｋ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Ｓｃｈｅｎｋ

；经营范围：制造钢轨扣件系统等高速铁路相关产品，销售自产产品以及提供自产产品

和相关产品的服务。从事与本企业生产同类产品的商业批发、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副总裁林国强先生任福斯罗的副董事长。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的规定，福斯

罗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１１

、日邦冶金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浦洲路

３５

号；法定代表人：王昆；经营范围：不

锈钢、特殊钢及其原材料的进出口、销售、佣金代理；钢材加工的委托业务；提供前述业务相关的技术服

务和售后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副总裁林国强先生任日邦冶金的副董事长。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的规定，日

邦冶金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１２

、复星旅文

法定股本：

１００

万欧元，实际控制人：郭广昌，住所：

４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Ｐｌａｃｅ

，

１０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ｕｒｃｈ

Ｓｔｒｅｅｔ Ｐ．Ｏ． Ｂｏｘ １０２４０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ｙｍａｎ ＫＹ１－１００２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经营范围：（

１

）通过

Ｃｌｕｂ Ｍｅｄ ＳＡＳ

及

Ｃｌｕｂ Ｍｅｄ Ｊｏｙｖｉｅｗ

运营的度假村；（

２

）开发、运营及管理的旅游目的地，包括设于中国海南省三亚海棠湾

国家海岸的旅游目的地三亚亚特兰蒂斯、太仓项目及丽江项目以及为第三方管理的旅游目的地；（

３

）基

于不同旅游及度假场景的服务及解决方案。

复星旅文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控制的公司。根据《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的规定，复星

旅文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１３

、安阳合力

注册资本：

７

，

５７５．７６

万，法定代表人：翟文，住所：安阳高新区长江大道

２８５

号，经营范围：生态环境

材料、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生产装备、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钢筋、钢筋焊接网生产、销售；电器柜组装；

电器设备、钢材、建材、铁粉销售；机电产品设计、技术服务、咨询；进出口业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进出

口业务除外）。

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３４％

股份，公司董事钱顺江、副

总裁、董秘徐林任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根据《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安

阳合力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各关联人生产经营正常，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合同

／

协议情况

序号

关联交

易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

结算方式

合同

／

协议名称 签署日期

协议

／

合同有

效期

１

海南矿业 采购铁精粉

可比独立第三方

的市场价格

现款或银票 《铁矿石采购合同》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三年

２

南钢联合

销售备件材

料

可比独立第三方

的市场价格

现款或银票 《备件材料销售协议》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三年

３

东方钙业

采购氧化钙

等

可比独立第三方

的市场价格

现款或银票 《原料采购协议》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三年

４

南钢嘉华

销售水、 电、

煤气

比照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市

场定价

现款或银票

《水、电、煤气销售协

议》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三年

５

南钢嘉华 销售水渣 协议价 现款或银票 《水渣销售协议》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三年

６

上海钢银 销售钢材 市场定价 现款或银票 《钢材经销协议》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一年

７

南钢联合 土地租赁 协议价 现款或银票

《国有土地使用权租

赁协议》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三年

８

五洲新春 销售钢材 市场定价 现款或银票 《钢材销售协议》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三年

９

五洲新春 采购废钢 市场定价 现款或银票 《废钢采购协议》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三年

１０

江苏通恒

房 屋 租 赁 ，

水、 电销售，

钢材销售、委

托加工

协议价、 比照政

府定价、 政府指

导价、市场定价

现款或银票

《房屋租赁，水、电销

售，钢材销售、委托加

工协议》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三年

１１

南钢联合

供应氧气、氮

气、氩气

可比独立第三方

的市场价格

现款或银票 《气体供应合同》

２０１７／１２／３０

三年

１２

南钢联合

销售中压清

水 、 中压混

水、电、蒸汽

比照政府指导

价、 可比独立第

三方的市场价格

现款或银票 《能源销售合同》

２０１７／１２／３０

三年

１３

江苏通恒

采购银亮钢

材

市场定价 现款或银票 《银亮钢材采购协议》

２０１７／１２／３０

三年

１４

福斯罗 销售钢材 市场定价 现款或银票 《钢材经销协议》

２０１８／０８／１８

三年

１５

金珂水务

采购生活水、

工业清水和

中水

市场定价、 比照

政府定价、 政府

指导价

现款或银票

《水处理产品及服务

采购协议》

２０１８／１２／１９

三年

１６

金珂水务

销售水、 电、

蒸汽等能源

介质

市场定价 现款或银票 《能源销售合同》

２０１８／１２／１９

三年

１７

金珂水务 土地租赁 协议价 现款或银票

《土地使用权租赁协

议》

２０１８／１１／９

三年

１８

复星财务

公司

接受存款、贷

款、结算以及

其他金融服

务

市场定价 存款、贷款 《金融服务协议》

２０１８／０５／３０

二年

１９

复星旅文 销售钢材 市场定价 现款或银票 《钢材销售协议》

２０１８／０６／０６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

安阳合力 销售钢材 市场定价 现款或银票 《钢材销售协议》

２０１８／０４／１１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１

南钢联合 采购废钢

可比独立第三方

的市场价格

现款或银票 《废钢采购协议》

２０１９／１１／０１

三年

２２

南钢嘉华 采购钢渣粉 协议价 现款或银票 《钢渣粉采购协议》

２０１９／１１／０１

三年

２３

海南矿业

销售钢材、备

件、材料

可比独立第三方

的市场价格

现款或银票

《钢材、备件、材料销

售协议》

２０１９／１１／０１

三年

２４

海南矿业 软件服务

可比独立第三方

的市场价格

现款或银票 《软件服务销售协议》

２０１９／１１／０１

三年

２５

日邦冶金 销售钢材 市场定价 现款或银票 《钢材销售协议》

２０１９／１１／０１

三年

注：上述第

７－１０

、

１９－２０

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合同的有效期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需续签；第

１８

项关联交易

协议的有效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需续签；第

１－６

项、

１１－１７

、

２１－２５

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合同

２０２０

年度继

续履行。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时发生，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根据业务开

展需要，在上述预计的

２０２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签订有关协议

／

合同。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１

、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

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价格或收费标

准的，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价格的，交易定价参考关联

方与独立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既无独立第三方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

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依据；对于确实无法采用前述方法定

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

２

、公司在复星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且不低于

国内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期同档次存款所定的利率， 同时不低于复星财务公司向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成员单位提供同期同档次存款所定的利率，以较高者为准。 复星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

的贷款利率由双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不时颁布利率及现行市况协商厘定，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向甲方

及成员单位提供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银票保证金比例不高于本公司及成员单位在国内金融机构开

票所需的保证金比例。

３

、交易双方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

／

协议中予以

明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关联方拥有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和渠道优势， 公司日常经营中不可避免与其发生业务往来，

通过该等关联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及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故上述关联

交易必要且持续。

（二）交易的公允性

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交易行为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

行，以达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的。 公司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三）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５％

。 根

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９－１１６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

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上午采用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５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六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在市场经济

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未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且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该等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

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程序规范，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且未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担保程序规范，且未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９

一

１１８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

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发展”）、南京天亨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天亨”）、南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有限”）、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国贸”）、香港金腾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金腾”）、香港金腾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港金腾发展”）、新加坡金腾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金腾”）、江苏金贸钢宝电

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宝股份”）、江苏南钢钢材现货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现

货”）、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恒科技”）、南京敬邺达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敬邺达”、南京天之房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天之房”）、北京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南钢”）、江苏南钢鑫洋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洋供应链”）、南京金瀚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瀚环保”）。

●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股份”或“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

供总额度不超过

６５．１５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担保 （包括

２０１９

年已发生且延续

至

２０２０

年的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含互保）余额折

合人民币为

２７０

，

２１７．０６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７．５７％

。

●

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被担保人 担保人 债权人 协议签署日期 币种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２０１９．０６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１９．１２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２０１９．０６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２０．０６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２０１９．０６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２０．１２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２０１９．０７

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７～２０２０．１２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２０１９．０７

人民币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７～２０２１．０６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２０１９．０７

人民币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７～２０２１．１２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２０１９．０７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７～２０２２．０６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浙商银行

２０１９．０９

美元

１

，

７７９．７６ ２０１９．０９～２０１９．１２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９．０９

美元

１

，

５０３．８２ ２０１９．０９～２０１９．１２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中国进出口银行

２０１９．０６

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２０．０６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中国进出口银行

２０１９．０９

人民币

１６

，

８３３．４０ ２０１９．０９～２０２０．０２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中国进出口银行

２０１９．０９

人民币

１１

，

４０３．４６ ２０１９．０９～２０２０．０３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中国进出口银行

２０１９．１０

人民币

４３

，

８８６．３０ ２０１９．１０～２０２０．０４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中国进出口银行

２０１９．１１

人民币

３７

，

８３３．８３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２０．０５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宁波银行

２０１８．１２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１２～２０１９．１２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农业银行

２０１９．０６

人民币

８５２．００ 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１９．１２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农业银行

２０１９．０７

人民币

３

，

７８５．００ ２０１９．０７～２０２０．０１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复星财务公司

２０１９．０４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４～２０２０．０４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复星财务公司

２０１９．０７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７～２０２０．０７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复星财务公司

２０１９．１１

人民币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２０．０２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广州银行

２０１９．０７

人民币

２５．２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０２０．０１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２０１９．０９

人民币

４８１．８０ ２０１９．０９～２０１９．１２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２０１９．１０

人民币

２６０．７６ ２０１９．１０～２０２０．０１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九银村镇银行

２０１９．０６

人民币

３８８．２５ ２０１９．０６～２０１９．１２

香港金腾

发展

香港金腾 大华银行

２０１９．０８

美元

１

，

６０９．５１ ２０１９．０８～２０１９．１２

香港金腾

发展

香港金腾、

新加坡金腾

法巴银行

２０１９．１１

美元

８０５．９７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２０．０２

新加坡金

腾

香港金腾 法巴银行

２０１９．１１

美元

９９１．７４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１９．１２

新加坡金

腾

香港金腾、

香港金腾发

展

荷兰合作银行

２０１９．１０

美元

１

，

５１３．２９ ２０１９．１０～２０２０．０１

２

、为满足相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其业务需求及授信计划，公司预计在

２０２０

年为南钢发展、南京天亨、南钢有限、南钢国贸、香港金腾、香港金腾发展、新加坡金腾、钢宝股份、南钢

现货、金恒科技、敬邺达、南京天之房、北京南钢、鑫洋供应链、金瀚环保提供折合人民币总额度不超过

６５．１５

亿元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担保（包括

２０１９

年已发生且延续至

２０２０

年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２．３６％

。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定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安排如下：

被担保单位名称

２０２０

年担保额度上限（单位：万元）

南钢发展（含南京天亨）

１０

，

０００

南钢有限

１０

，

０００

南钢国贸

４００

，

０００

香港金腾（含香港金腾发展）

７０

，

０００

新加坡金腾

９０

，

０００

钢宝股份（含南钢现货）

４３

，

５００

金恒科技

５

，

０００

敬邺达（含南京天之房）

７

，

０００

北京南钢

３

，

０００

鑫洋供应链

１０

，

０００

金瀚环保

３

，

０００

合计

６５１

，

５００

３

、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南钢发展

注册资本：

２４７

，

６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大厂卸甲甸；法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钢

铁冶炼、钢材轧制（在存续公司的生产能力内生产经营）；自产钢材销售；耐火材料、建筑材料、焦炭及其

副产品生产；自产产品销售；钢铁产业的投资和资产管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钢

铁技术开发服务；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安装；废旧金属的回收、利用；计算机系统服务；其他印刷品印刷、

内部资料印刷；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钢发展资产总额为

１

，

１６１

，

７９５．８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０２

，

６７５．１１

万元（贷款

总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南钢发展实现营业收入

４０６

，

６３３．９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７５

，

６２４．６６

万元。

南钢发展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

６１．２８％

的股权。

２

、南钢有限

注册资本：

２２７

，

９６３．７２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法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钢铁

冶炼；钢材轧制；钢材、钢坯、其它金属材料及其副产品的销售；自产产品销售；耐火材料、建筑材料生

产；机械加工；冶金铸造；钢铁产业的投资和资产管理；机械设备修理、修配；开展技术合作、来料加工；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装卸、搬运；废旧金属的回收、利用；计算机系统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仓储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钢有限资产总额为

３６８

，

１４２．３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５２

，

４０５．７８

万元（贷款总

额为

７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南钢有限实现营业收入

７７８

，

４９０．２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７０４．２２

万元。

南钢有限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钢发展的全资子公司。

３

、南钢国贸

注册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

２８８

号

３３０２

、

３３０８

室；法定代表人：黄一

新；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或

技术除外）；机械设备、零部件、仪器仪表、金属材料、焦化副产品、冶金炉料、耐火材料、建筑材料（不含

油漆）、冶金机电设备及材料、零部件销售；煤炭批发与零售；技术服务；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国家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钢国贸资产总额为

６５３

，

３７５．８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８０

，

４１８．９５

万元（贷款总

额为

２３６

，

６２０．５４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０４７

，

５７３．５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８６３．９２

万元。

南钢国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钢发展的全资子公司。

４

、香港金腾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港元。注册地址：

ＲＯＯＭ １２０１ ８８ ＧＬＯＵＣＥＳＴＥＲ ＲＯＡＤ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ＨＫ

。法定代

表人：黄一新。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技术发展咨询。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香港金腾资产总额为

８６

，

０３１．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３

，

０５１．６

万元（贷款总额为

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

，

７６１．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４９５．８

万元。

香港金腾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钢发展的全资子公司。

５

、香港金腾发展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注册地址：

ＲＯＯＭ １２０１ ８８ ＧＬＯＵＣＥＳＴＥＲ ＲＯＡＤ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ＨＫ

。法定代

表人：黄一新。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技术发展咨询。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香港金腾发展资产总额为

４５

，

５８４．９

万港币，负债总额为

２９

，

２７１．７

万港币（贷

款总额为

２５

，

５００．１

万港币）；

２０１８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７０

，

９７７．４

万港币，实现净利润

５

，

４５１．２

万港币。

香港金腾发展系香港金腾的全资子公司。 香港金腾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钢发展的全资子公司。

６

、新加坡金腾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美元，

１００

元新币； 注册地址：

８ ＴＥＭＡＳＥＫ 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２９－０１ ＳＵＮＴＥＣ

ＴＯＷ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０３８９８８

）； 经 营 范 围 ：

ＩＲＯＮ＆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ＩＲＯＮ＆ＳＴＥ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加坡金腾资产总额为

１１

，

１６３．０４

万美元，负债总额为

７

，

２２６．１９

万美元（贷款

总额为

１

，

０３６．２２

万美元）；

２０１８

年度，新加坡金腾实现营业收入

６６

，

３７６．１５

万美元，实现净利润

１

，

９３０．１８

万

美元。

新加坡金腾系南钢国贸的控股子公司，其中南钢国贸持有其

８０％

股权。 南钢国贸系公司控股子公

司南钢发展的全资子公司。

７

、钢宝股份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８４．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达路

６

号智城园区

２

号楼

４

楼；法定代表人：

范金城；经营范围：网上销售钢材；电子商务平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金属材料及制品、金属炉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及零部件、仪器仪表、焦炭、耐火材料、电子产品、电

工器材、五金交电、橡胶制品、木材、化工产品、润滑油销售；废旧物资回收、加工、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仓储服务；装卸服务；冶金技术及经济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提供劳务服务；煤炭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钢宝股份资产总额为

８５

，

５５５．７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９

，

６１５．０６

万元（贷款总额

为

４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钢宝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４０３

，

６３７．２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４

，

１９９．６９

万元。

钢宝股份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目前公司直接和间接共持有其

７２．９２％

股权， 其中直接持有其

５８．０９％

股权，南钢发展持有其

８．２０％

股权，南钢发展控股子公司金恒科技持有其

６．６３％

股权。

８

、南钢现货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达路

６

号智城园区

２

号楼

４

楼

４０１－１

室；法定代

表人：范金城；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机械设备及零部件、仪器仪表、钢材、金属材料、焦炭（不含危险品）、煤炭、耐火材

料、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废旧物资回收、加工、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冶金技术咨询服务；货物仓储

（危险品除外）；货物搬运装卸（不含运输，不含危险品）；金属材料加工、配送（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

经营）。 企业网站的开发设计建设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钢现货资产总额为

３１

，

２０９．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０

，

２４８．５５

万元（贷款总额

为

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南钢现货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４

，

３４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

，

２２７．９５

万元。

南钢现货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钢宝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９

、金恒科技

注册资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中山科技园科创大道

９

号

Ａ５

栋五层；法定代表人：

孙茂杰；经营范围：计算机、自动化、智能化、通信、机电一体化软硬件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安

装集成及技术服务；计算机与网络工程、自动化工程、智能化工程、通信工程的设计、安装、集成及技术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技术培训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

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恒科技资产总额为

３２

，

５４４．１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

，

９５６．１２

万元（贷款总额为

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金恒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

，

５８６．９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３

，

１７４．４７

万元。

金恒科技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钢发展的控股子公司，南钢发展持有其

８３．６６％

股权，南钢发展的全

资子公司南钢有限持有其

５．２２％

股权。

１０

、南京天亨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高科五路

５

号

２９

栋

１０８－３１

；法定代表人：赵爱健；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电脑及配件、电线、电缆、光缆、仪器、仪表销售与技术服务；网络线路的设计、施工

与维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天亨资产总额为

３

，

０６９．３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６１０．８２

万元（贷款总额为

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南京天亨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８２０．８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７１．４８

万元。

南京天亨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钢发展的控股子公司，南钢发展持有其

９０％

股权，金恒科技持有其

１０％

股权。

１１

、敬邺达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吕明芳；经营范

围：装饰材料（不含油漆）、建筑材料、保温材料销售；保温模板、保温板、保温砂浆、保温线条的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敬邺达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３７９．１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７２６．２８

万元（贷款总额为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敬邺达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７．１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４７．９９

万元。

敬邺达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

６５％

股权。

１２

、南京天之房

注册资本：

５

，

５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卸甲甸；法定代表人：吕明芳；经营范围：节

能保温材料的研发；建筑材料、保温材料研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天之房资产总额为

５

，

０８０．２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５０．１０

万元（贷款总额为

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南京天之房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９．８６

万元。

南京天之房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敬邺达的全资子公司。

１３

、北京南钢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西区创业园广益一街

８０

号；法定代表

人：洪光涛；经营范围：销售金属材料、金属制品、金属矿石、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

筑材料、汽车配件、摩托车（三轮除外）、电气机械、五金交电、服装、针织用品、工艺品（不含文物）、橡胶

制品；仓储保管；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商务委员会备

案。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南钢资产总额为

３７

，

３８９．５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５

，

６７４．５３

万元（贷款总额

为

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北京南钢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２

，

１７８．８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６９．２６

万元。

北京南钢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１４

、鑫洋供应链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卸甲甸；法定代表人：余长林；经营范

围：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汽车维修（以上各项须取得许可或批准

后方可经营）；水路、公路、铁路货运、船舶代理；网上商务咨询；网上贸易代理（不得从事电信增值、金融

业务）；装卸服务；仓储服务；钢材、钢坯、金属材料及制品、化工产品、炉料、木材、建筑材料、耐火材料、

煤炭、焦炭、矿石、润滑油、车船配件、车辆及车辆用品、机械设备、橡胶制品、轮胎、船舶及船舶用品、计

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汽车销售；矿石加工；废旧物资回收及综合利用；船舶维修保养与租赁；汽车租

赁；船舶租赁、维修、保养；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提供劳务服务；建设

工程设计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鑫洋供应链资产总额为

３

，

０７９．７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

，

７８７．１７

万元（贷款总额

为

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鑫洋供应链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９２９．５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９２．５９

万元。

鑫洋供应链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钢发展的全资子公司。

１５

、金瀚环保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宁六路

１８８

号；法定代表人：邵仁志；经营范围：

环保科技研发；污水处理；环境监测；软件开发、技术咨询；环境影响评价；大气污染治理；土壤修复；固

体废弃物处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环保设施运营；防腐保温工程、环保工程设计、施工、

技术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销售；节能技术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力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瀚环保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４０７．５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

，

７７８．５６

万元（贷款总额为

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金瀚环保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

，

９９４．４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７４０．５７

万元。

金瀚环保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包括

２０１９

年已发生且延续至

２０２０

年的担保）情

况详见“一、担保情况概述”。 目前，公司

２０２０

年预计新增的《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本次议案预计担保总

额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以实际发生时公司与债权人具体签署的协议为

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为了满足该等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也是符

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公司对该等公司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该等公司的经营

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

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王翠敏对该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全资、控股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

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

、公司制订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担保对象的审查、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管理、信

息披露、责任人责任等，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

３

、公司对外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所作的安排。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含互保）余额折合人民币为

２７０

，

２１７．０６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７．５７％

。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９

一

１１９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

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南京南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嘉华”）、南京鑫武海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鑫武海运”）。

●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股份”或“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总额度

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授信担保 （包括

２０１９

年已发生且延续至

２０２０

年的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本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２０％

。

●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被担保人 担保人 债权人

协议签署

时间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鑫武海运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２０１９．０７ １

，

３４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７～２０２０．０７

鑫武海运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２０１９．０９ ６６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９～２０２０．０９

鑫武海运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２０１９．０９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０９～２０２０．０９

２

、为满足南钢嘉华、鑫武海运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其业务需求及授信计划，公司预计在

２０２０

年度

为其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授信担保（包括

２０１９

年已发生且延续至

２０２０

年的担保）。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定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安排见下表：

被担保单位名称

２０２０

年担保额度上限（单位：万元）

南钢嘉华

６

，

０００

鑫武海运

１５

，

０００

合计

２１

，

０００

３

、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南钢嘉华

注册资本：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新化社区；法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

围：生产高炉矿渣微粉、钢渣、粉煤灰等综合利用产品及上述综合利用产品的相关产品，销售自产产品，

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钢嘉华资产总额为

５３

，

８６０．９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８

，

５３２．７２

万元（贷款总额

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６５

，

１７２．１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１

，

８７０．３１

万元。

南钢嘉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凯节能”）的参股

公司，金凯节能持有其

５０％

股权。

公司董事长黄一新任南钢嘉华董事长，副董事长、总裁祝瑞荣及副总裁、总工程师楚觉非任南钢嘉

华董事。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的规定，南钢嘉华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南钢嘉华股权结构：

２

、鑫武海运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古柏镇武家嘴村

０２

号；法定代表人：黄乐

华；经营范围：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船舶代理；货物运输代理；航海业务咨询；费用结

算；船舶管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鑫武海运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４

，

１０４．５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０３０．８２

万元

（贷款总额为

７

，

６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２６

，

０３７．４３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

，

２７７．３８

万元。

鑫武海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发展”）的参股公司，南钢

发展持有其

４５％

股权。

鑫武海运股权结构：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包括

２０１９

年已发生且延续至

２０２０

年的担保） 情况详见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二种：第一、与参股公司其他股

东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第二、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该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反担

保。目前，公司

２０２０

年预计新增的《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本次议案预计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

额度，《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以实际发生时公司与债权人具体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同意公司在

２０２０

年度为南京南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南京鑫武海运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

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授信担保（包括

２０１９

年已发生且延续至

２０２０

年的担保），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南钢嘉华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参股公司南钢嘉华、鑫武海运提供的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也

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公司对南钢嘉华、鑫武海运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该

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

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南钢嘉华、鑫武海运提供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

２０２０

年度担保预计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王翠敏于会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

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２

、公司制订了《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担保对象的审查、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管理、信

息披露、责任人责任等，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

３

、董事会在对《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

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公司对外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所作的安排。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０．２０％

。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公司预计在

２０２０

年度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含互保）总额度不超过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包括

２０１９

年已发

生且延续至

２０２０

年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３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９

一

１２０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继续开展钢铁产业链期货

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继续开展钢铁产业链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继

续开展钢铁产业链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以下简称“套期保值业务”）。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全球重启货币宽松，大宗商品价格面临新周期。黑色商品金融属性不断增强，资本市场套利资金的

不断参与介入，加剧了产业链上下游利润分配的博弈，给钢铁企业原燃料采购、钢材和原燃料的库存管

理带来挑战。 与此同时，钢铁产业链期货及衍生品品种不断上市，为钢铁企业提供了对冲风险的工具。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目的是规避和转移生产经营中原燃料和钢材价格波动风险，稳定公司生

产运营。一方面，通过对生产所需铁矿石、焦炭、焦煤、铁合金、镍等品种的买入套期保值，防范成本上涨

风险；另一方面，在成本确定的情况下，对敞口库存进行卖出套期保值，防范存货跌价损失。

二、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概述

１

、业务主要涉及品种

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品种仅限于与公司现有生产经营相关的钢材、铁矿石、焦煤、焦炭、铁

合金、镍等境内外商品交易所或银行制定的标准合约及金融衍生品。

２

、套期保值业务工具

公司使用境内外期货、掉期等衍生品工具进行套期保值。 同时，依据套期保值业务实际需求、风险

管理周期和基差波动状况，公司还将加快场外或场内期权工具的测试，验证套期保值效果，以正常使用

该等工具。

３

、套期保值规模

公司买入套期保值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公司年度预算所列示的原燃料采购量的

３０％

，在实际操作

中一般不超过订单所需原燃料相关品种的数量。钢材卖出套期保值量原则上不超过公司年度预算所列

示产量的

３０％

，在实际操作中一般不超过月度钢材产量。 套期保值交易保证金占用总额不超过

３

亿元。

４

、资金来源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使用自有资金，但优先使用客户订单预付款，必要时使用银行授信资金。

三、管理制度

为规范钢铁产业链期货及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决策、操作及管理程序，依据《南京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钢

铁产业链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明确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组织机构及职责、业务流程

和审批报告、风险管理、绩效评价等相关内容。 公司将根据套期保值业务的需要，适时修订该项制度。

四、套期保值业务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可能存在政策、基差、资金、操作和技术等方面的风险，具体如下：

１

、政策风险

期货市场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等风险。

２

、基差风险

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走势背离所带来的期货市场、现货市场均不利的风险。

３

、资金风险

在期货价格波动大时，可能产生因未及时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造成实际损失的风险。

４

、操作风险

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专业性较强，若专业人员配置不足或能力不足、内控不完善，会产生相应风险。

５

、技术风险

由于软件、硬件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

从而带来相应的风险。

五、套期保值业务风险控制措施

１

、规范套期保值业务行为

杜绝投机交易；严格执行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流程和决策程序。

２

、加强账户资金监管

依据账户风险程度，及时平衡、调拨账户可用资金，防范持仓风险。

３

、提升业务能力

提高套期保值业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水平，深度期现融合，提升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的整体水平。

４

、优化交易环境

建立“快捷、安全”的软硬件交易环境，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２１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委托独立董事征集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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